三明市沙县区应急管理局

2023年度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

为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依法行政工作，落实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责任，规范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福建省安全生产条例》《应急管理行政执法人员依法履职管理规定》（应急管理部令第9号）《安全生产年度监督检查计划编制办法》（安监总政法〔2017〕150号，以下简称《编制办法》）《安全生产执法手册》（2020年版）《应急管理部关于加强安全生产执法工作的意见》（应急〔2021〕23）的规定，结合我局法定职责和工作实际，特制订本计划。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统筹安全和发展，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严格按照“三管三必须”、“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等要求，按照应急管理部、省应急管理厅和市委市政府、区委区政府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部署要求，严肃查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预防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促进全区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

    二、监督检查对象

1.非煤矿山5家，其中：地下矿山2家（其中1家基建地下矿山）、露天矿山3家（其中1家基建露天矿山）。

2.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6家，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48家（其中加油站32家）。
3.烟花爆竹批发企业1家，经营点66个。

4.工贸行业“三项治理”（粉尘涉爆、涉氨制冷、有限空间）企业20家。

5.近三年内（2021年至2023年）曾发生过生产安全亡人事故的本地企业。

6.其他化工医药企业（采取“双随机”执法检查）。
7.其他重点监管规上企业（根据区工信科技局提供的2023年规上企业名单确定对象，采取“双随机”执法检查）。

8.当年新审批的矿山、危险化学品和烟花爆竹生产经营单位。
三、监督检查任务

1.根据《应急管理部关于加强安全生产执法工作的意见》（应急〔2021〕23号）的要求，全区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金属冶炼、涉爆粉尘等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风险等级较高的企业（名录见附件1）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全覆盖”执法检查。

2.根据《应急管理部关于加强安全生产执法工作的意见》（应急〔2021〕23号）的要求，对近三年内（2021年至2023年）曾发生过生产安全亡人事故的本地企业，检查次数至少增加一次。

3.对“三项治理”其他重点企业（涉氨制冷、有限空间）15家（名录见附件2）全年监督检查至少一次。

4.其他化工医药企业（名录见附件3）：原则上每季度开展“双随机”执法检查2家，全年不少于8家（即不少于总数的40%）。
5.其他重点监管规上企业：原则上每季度开展“双随机”执法检查7家。（本单位原“双随机”工作方案规定的检查频次与本方案冲突的，以本方案为准）。

6.上级有下达涉及本条第1-5项对象专项行动文件的，检查次数计入上述检查频次。
四、重点监督检查事项

根据《安全生产执法手册》（2020版）附件1《安全生产监督检查重点事项表》《金属非金属矿山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试行）》《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单位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试行）》《烟花爆竹生产经营单位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试行）》《工贸行业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判定标准（2017版）》，以及工贸行业企业25项执法检查重点事项和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20项检查重点的要求，确定重点检查事项。上级有下达涉及本单位监督检查对象专项行动文件的，根据有关文件要求的检查内容开展监督检查工作。
五、工作要求

1.根据执法工作的需要，全局执法人员要接受统一调配、调度，局机关各股（室）、执法大队、应急综合服务中心要按照职责分工，根据本计划要求，有效融合现有监管执法力量，厘清执法责任，提高执法效能。
2.要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和应急管理执法检查，将其纳入安全生产执法检查的重要内容，推动企业依法开展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完善本单位应急组织机构、健全应急制度机制、落实应急保障条件。

3.要认真履行安全生产行政执法职责，严格执法程序，规范执法行为，依法开展监督检查。在监督检查前，应当编制现场检查方案，明确检查的企业、检查内容及方式方法。在监督检查中，对发现的安全生产违法行为或隐患，应当依法采取现场处理措施；对发现的安全隐患，在规定的时间内对整改情况进行复查；对发现的违法行为需要进行处罚的，应当依法实施行政处罚；对不属于应急管理部门管辖的，应当及时移送其他有关部门并形成记录备查。在监督检查后，应当在24小时内将执法结果录入安全生产行政执法直报系统和“互联网+监管”系统，并做好执法文书归档备查工作。

附件：1.2023年重点执法检查单位名录

2.2023年“三项治理”其他重点企业（涉氨制冷、有限空间）名录
3.2023年全区化工医药企业双随机抽查名录
附件1
2023年重点执法检查单位名录

（共计20家）

	序号
	单位名称
	单位类型

	一、非煤矿山企业（5家）

	1
	沙县湖源石灰石矿场
	地下矿山

	2
	福建省沙县五湖矿业有限公司
	

	3
	福建兴发硅材料有限公司
	露天矿山

	4
	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沙县采石场
	

	5
	福建省明骏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二、危险化学品企业（10家）

	1
	沙县宏盛塑料有限公司
	危险化学品

生产、经营、储存企业

	2
	福建恒隆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3
	福建省沙县青州日化有限公司
	

	4
	福建新瑞泰科技有限公司
	

	5
	福建省沙县万利化工有限公司
	

	6
	三明科飞产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7
	沙县星火气体有限公司
	

	8
	中石化森美沙县城南加油站
	危险化学品

经营企业

	9
	沙县华源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0
	中石油沙县金泰加油站
	

	三、工贸粉尘涉爆企业（5家）

	1
	三明市馨艺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粉尘涉爆

	2
	三明傲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3
	三明海大饲料有限公司
	

	4
	沙县恒通木业有限公司
	

	5
	三明大北农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粉尘涉爆

涉有限空间


附件2
2023年“三项治理”其他重点企业

（涉氨制冷、有限空间）名录
（共计15家）

	序号
	单位名称
	单位类型

	1
	三明惊石食品有限公司
	涉氨制冷

	2
	三明市乐敏冷链物流有限公司
	

	3
	沙县鼎泰冷冻食品有限公司
	

	4
	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涉有限空间

	5
	福建省沙县德利纸业有限公司
	

	6
	福建省沙县盛春纸业有限公司
	

	7
	沙县永盛纸业有限公司
	

	8
	福建省沙县汇恒纸业有限公司
	

	9
	沙县宝莲造纸厂
	

	10
	沙县正盈纸业有限公司
	

	11
	沙县华佳纸业有限公司
	

	12
	三明市新立丰印染有限责任公司
	

	13
	福建省华农食品有限公司
	

	14
	福建宏顺羽绒纺织有限公司
	

	15
	沙县鹏羽羽绒制品有限公司
	


附件3
2023年全区化工医药企业双随机抽查名录

（共计20家）

	序号
	企业名称
	所属区域
	行业

	1
	福建省沙县恒业化工厂
	虬江
	化工

	2
	福建思科硅材料有限公司
	虬江
	化工

	3
	福建省三明巨丰化工有限公司
	虬江
	化工

	4
	福建正邦环保科技材料有限公司
	青州
	化工

	5
	福建涌欣工贸有限公司
	青州
	化工

	6
	沙县金龙香料化工有限公司
	青州
	化工

	7
	福建省沙县青杉化工碳素有限公司
	青州
	化工

	8
	福建省三明正元化工有限公司
	高砂
	化工

	9
	三明阿福硅材料有限公司
	高砂
	化工

	10
	福建省沙县金沙白炭黑制造有限公司
	高砂
	化工

	11
	福建省三明同晟化工有限公司
	高砂
	化工

	12
	沙县盛福环保节能燃料有限公司
	高桥
	化工

	13
	福建臻昕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区
	化工

	14
	三明宏伟塑料有限公司
	高新区
	化工

	15
	福建铭峰高分子有限公司
	马铺集中区
	化工

	16
	福建省沙县松川化工有限公司
	马铺集中区
	化工

	17
	福建省楚兴药业有限公司
	马铺集中区
	化工

	18
	福建省三明天泰制药有限公司
	凤岗
	医药

	19
	福建威耳动科药业有限公司
	高新区
	医药

	20
	福建未来药业有限公司
	高新区
	医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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